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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Toc12502]一、概述	
[bookmark: _Toc29247]（一）规划背景。	
“十四五”以来，国家、省、市出台了《“十四五”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2021—2025年）》《广东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十四五”规划》《广州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广州市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2021—2035年》等政策文件，对花都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2022年，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
随着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老龄化和少子化并存，慢性病发病率上升且呈年轻化趋势，我区医疗资源供需不匹配矛盾日益凸显。同时，国内三大航空枢纽之一白云机场位于我区，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加快，境内外交流的日趋频繁，传染病疫情和病媒生物输入风险逐渐加大，急需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安全能力。
《花都区“十三五”时期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修订实施后，对我区医疗卫生事业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但已不能完全满足我区新的发展形势要求。至2021年末，常住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为2.62张/千人，距国家配置指标7.0张/千人仍有不小差距。区级公立医院业务用房紧张，部分医疗机构长期租用医院周边建筑开展医疗服务。基层卫生服务网底需进一步完善，部分机构规划设置欠合理。目前我区14家公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均为上世纪中后期所建，服务设施和条件需要持续改善。基层医疗机构覆盖面有待提高。区血站、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120急救指挥中心等公共卫生机构用房亟需新建。
为进一步匹配我区广州“北部增长极”定位，依托我区布局国际级医疗机构的目标定位，落实相关政策及规划要求，提出更加科学、高效的医疗卫生设施规划以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启动本规划编制工作。
[bookmark: _Toc153983773][bookmark: _Toc30140]（二）规划对象及数据来源。
根据《卫生机构（组织）分类与代码》（WS218—2020），本次规划对象包括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其他医疗卫生机构四大类，其中医院包括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专科医院等，不包括军队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镇卫生院；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包括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院（所、站）、卫生监督所（中心）、急救中心（站）和采供血机构；其他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疗养院。
[bookmark: _Toc20364][bookmark: _Toc153983774]（三）规划范围与期限。
1.规划范围。本次规划范围为广州市花都区，面积970.04平方公里。
2.规划期限。本次规划期限为2021年至2035年。
[bookmark: _Toc153983775][bookmark: _Toc8949]（四）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主席令第38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主席令第29号，2019年修正）
3.《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2号）（2017年修订）
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23〕10号）
5.《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办发〔2015〕45号）
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国办发〔2017〕44号）
7.《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2021-2025年）的通知》（国卫医发〔2022〕3号）
8.《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加强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卫职健发〔2020〕5 号）
9.《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卫妇社发〔2006〕239号）
10.《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和编制标准指导意见》（中央编办发〔2006〕96号）
11.《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卫生监督信息化建设指导意见（2012版）的通知》（卫办监督发〔2012〕121号）
12.《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13.《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14.《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50442—2008）
15.《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办〔2016〕51号）
16.《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广东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十四五”规划的通知》（粤卫规划函〔2022〕50号）
17.《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粤发〔2023〕1号）
18.《广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168号）（2019年修订）
19.《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报批稿）
20.《广州市城市环境总体规划（2022—2035年）》（送审稿）
21.《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穗府〔2021〕7号）
22.《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穗府办〔2022〕3号）
23.《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十四五”广州市区域卫生规划的通知》（穗卫〔2023〕1号）
24.《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城市更新实现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的操作指引〉等5个指引（2022年修订稿）的通知》（穗规划资源字〔2022〕24号）
25.《关于印发<花都区“十四五”时期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的通知》（花卫字〔2022〕55号）
[bookmark: _Toc7455]二、广州市花都区医疗卫生资源总体情况	
[bookmark: _Toc19617]（一）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bookmark: _Toc12938]花都区位于广州市北部区域，面积970.04平方公里，辖6镇4街道。根据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2021年全区常住人口165.09万人，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占11.04%，2021年全区生育率12.19‰。
[bookmark: _Toc30775]（二）医疗卫生资源现状	。
至2021年末，花都区共有医疗卫生机构619家（医院类机构为15间、基层医疗卫生类机构为598间、其他卫生类机构2间、公共卫生类机构4间。其中，基层类医疗卫生机构包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院19间、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类机构为199间、门诊部和护理站类机构为143间、诊所和医务室类机构为237间），编制床位数5039张、实有床位4491张，每千人口床位数2.72张。区属医院（含三级医疗机构3家，二级医疗机构1家）实有床位合计3907张。
全区卫生技术人员共10021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3816人，注册护士4289人，全科医生460名），比上一年度增长5.57%。每千常住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6.07人，执业（助理）医师2.31人。
[bookmark: _Toc744]（三）居民健康状况。
[bookmark: _Toc23076][bookmark: _Toc4053][bookmark: _Toc8220][bookmark: _Toc18906][bookmark: _Toc26917]2021年全区居民人均预期寿命81.72岁，较2020年提高0.26岁，其中男性人均预期寿命78.95岁，女性84.58岁。2021年婴儿死亡率2.11‰，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2.15‰，孕产妇死亡率0/10万。
心脑血管病、肿瘤、骨科疾病、精神病、慢性呼吸疾病、神经系统病等对公共健康影响重大。精神病、神经系统病、感觉器官（耳鼻喉眼等）疾病、性传播疾病等对公共健康的威胁呈显著上升趋势。药物与酒精滥用、传染病（登革热等）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地方性高发疾病。
[bookmark: _Toc4453]（四）医疗服务特征。
[bookmark: _Toc12630]门诊方面，2021年全区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为880.48万人次，与上年同比增加111.56万人次，增长率为14.51%。区级医院总诊疗人次占比48.24%。
住院方面，2021年全区医疗机构总出院人次为13.30万人次，较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12.48万人次）回升6.59%，出院人次83.51%集聚在区级医院。
[bookmark: _Toc19131]三、规划目标及总体空间结构
[bookmark: _Toc153983782][bookmark: _Toc15377]（一）规划指导思想。
[bookmark: _GoBack]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引领带动全区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配合落实广州面向2049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及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加快建设花都区内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打造广州北部区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医疗高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模式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促进医疗卫生资源均衡布局，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持续推进我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bookmark: _Toc153983783][bookmark: _Toc29677]（二）规划原则。
1.坚持人民至上，需求导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群众卫生健康需求为导向，结合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科学确立医疗卫生设施配置策略，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医疗和健康需求。
2.坚持均衡合理，公平可及。加快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结合空间规划版块与生活圈构建布局结构、确立重点布局版块，保障全体居民公平、可及地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3.坚持统筹兼顾，平急结合。全区一盘棋统筹谋划，加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系统性、协同性建设，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充分考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需要，完善应急与疾控体系。
4.坚持公共服务为主，市场化调节为辅。一是支持主体开放，对可市场化配置资源坚持开放立场，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二是支持产业开放，对于基因工程、康养服务、心理康复等高科技医疗康养产业坚持开放立场，融入世界主流，吸引前沿产业，实现湾区一流、国际领先的规划目标。
5.坚持政府主导、分期实施。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立足长远，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分阶段分步骤推动规划实施落地。
[bookmark: _Toc7026]（三）规划愿景与目标。	
到2025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更加合理，重大疾病防控、救治和应急处置能力显著增强，中西医发展更加协调，建立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覆盖城乡、功能齐全、布局合理、层次分明的医疗卫生服务设施体系，满足市民多层次多元化的健康服务需求。花都区每千常住人口床位数达到4.0张。
到2035年，建立与广州北部增长极相匹配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基本建成体系完整、公平可及、连续协同、优质高效、富有韧性的医疗卫生服务圈，人人享有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建成具有区域影响力、辐射粤北地区的医疗中心以及宜居之城。花都区每千常住人口床位数达到4.5-6.0张。
[bookmark: _Toc8071]（四）规划结构。	
与花都区“一区一城一港一湾”发展规划相适应，规划2035年形成以花都-空港为核心、辐射带动花都东、夯实补强花都西的网络化医疗卫生设施布局。
花都-空港区为“一区”，是中部空铁融合发展示范区，包含新华街、新雅街、秀全街、花城街，融合主城区CBD和广州北站商务圈两大重点片区，打造“高端服务城市功能区”，绿色金融与绿色建筑协同发展，“站、产、城”融合发展，是未来花都城市的闪光区域。
花都西为“一城”和“一湾”西部区域，包含赤坭镇、炭步镇、狮岭镇，是西部智能新能源汽车城和生态文旅湾西部，是加快发展智能网联和新能源汽车产业，推动花都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的重要推动力。
花都东为“一港”和“一湾”东部区域，包含花山镇、花东镇、梯面镇，为东部临空数智港和生态文旅湾东部，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为重点的临空高科技制造业，打造广州北部实体经济新典范，临空经济、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发展新高地。
[bookmark: _Toc11146]四、区域医疗卫生布局策略	
[bookmark: _Toc26154]（一）推进布局优化，补全资源短板。
[bookmark: _Toc25606]与布局结构相匹配，划分三类地区，确立各地区医疗卫生设施布局目标与策略。
[bookmark: _Toc17453]1.花都-空港区为我区中心城区，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区优质医疗资源的辐射作用，促进区域医疗服务能力提升。一是要补足高等级综合医疗资源及专科资源短板，在支持区内三级医院发展的基础上，在人口规模较大、增速较快的片区引入省部属、市属三级医院或开设新院区，在秀全街道补充优质医疗资源。二是依托现有资源特色培养专科优势，支持妇幼保健院等专科医院发展，配置引入省部属、市属三级专科医院（含专科疾病防治所、妇幼保健院），形成一个或若干个专科优势。三是进一步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大力发展社区医院，按照社区医院的标准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推动公建配套社区卫生站和村卫生室建设。基于上述策略，重点引导市属及以上高水平医院在每千常住人口床位数较低、在建项目较少的片区设置分院区。
[bookmark: _Toc11699]2.花都东区域是我区医疗卫生设施布局的关键节点，包含东部临空数智港和生态文旅湾东部，是花山镇、花东镇、梯面镇辖区范围，当地医院按照服务本地区、辐射周边镇的理念建设。规划在花都东区域配置至少一家区属或以上三级综合医院，依托相应规模的“大专科、小综合”三级医院提供综合医院服务。引导高水平三级医院在每千常住人口床位数较低、在建项目较少的地区设置分院区。
[bookmark: _Toc19869]3.花都西区域是为我区远郊区域，包含西部智能新能源汽车城和生态文旅湾西部，是赤坭镇、炭步镇、狮岭镇辖区范围，为我区重要工业分布区域。该地区人口密度大、流动人口多、医疗资源供给与需求不匹配。规划结合地区人口增长及分布情况变化，通过强化镇卫生院建设或新建、扩建区属综合医院分院区，形成常见病诊疗、住院及急救中心。通过扩建镇卫生院或在范围较大、人口较多的镇增设卫生院分院，支撑镇卫生院强化康复、慢性病护理及急救等方面的服务能力。充分畅通镇卫生院与区内高等级综合医院的双向转诊机制，将镇卫生院纳入急救网络。
[bookmark: _Toc10523]（二）推动分级诊疗，促进上下衔接。
[bookmark: _Toc13026]1.推进高水平医院建设。
[bookmark: _Toc5885]针对中部花都-空港经济区城市中心特点，依托南部空铁联运走廊枢纽，围绕空港地区布局国际级医疗机构，形成辐射全国的医疗产业生态圈。强化对建设省部属、市属综合医院及大型专科医院等高水平医院的支撑，保障其扩建、新设分院区的空间需求。推进中山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广东省中医临床研究院，填补省部属医院的空白。
[bookmark: _Toc9161]依托市属高水平三级医院新建、改扩建院区项目，加强花都-空港、花都东、花都西等区域医疗中心能力建设，提高优质医疗资源容量及收治能力。包含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花都院区建设等项目。
[bookmark: _Toc22971]强化区属三级、二级医院建设，作为优质医疗资源的有效补充。包括区人民医院新院、区第二人民医院易址新建、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汽车城分院区建设等项目。
[bookmark: _Toc19412]2.巩固基层医疗服务网底。
[bookmark: _Toc32491]整合区属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升预防、全科、护理、康复等日常医疗服务能力。按照《花都区卫生健康局落实“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基层卫生健康服务能力提升五年（2023-2027年）方案》，以基层为重点，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驱动，通过提升我区基层卫生服务能力，加强城市医疗集团建设，健全适应花都区特点、优质高效的基层医疗卫生体系，配套公共卫生相关政策，加快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推动重心下移，资源下沉，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bookmark: _Toc14834]一是支持区级公立医院综合能力建设及部分区属医院改扩建项目，持续强化区级公立医院（包括区级人民医院、妇幼保健机构、中医院等）综合能力建设，承担优质医疗资源服务的衔接与下沉。积极推进区第二人民医院易址新建。促进区级医院在区域医疗服务体系中的龙头作用和城乡医疗服务体系中的桥梁纽带作用有效落实，到2027年底，不少于5家公立医院（包括落户我区的省级医院、区人民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等）达到三级医院服务能力水平。
[bookmark: _Toc31401]二是支持大力发展社区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结合实际需求，推进秀全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花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花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宝华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秀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桐悦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西安置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清布安置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保良北安置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富力金港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东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建、拓建。推动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建设和升级改造。在“十三五”基层医疗机构升级改造基础上，完成8家镇卫生院、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升级改造。利用公建配套、城市更新和遗留的国有房产规划建设一批社区卫生服务站，包括融创社区卫生服务站、万科天景花园社区卫生服务站、凤凰御景花园社区卫生服务站、雅居乐芙蓉坊社区卫生服务站、天马丽苑社区卫生服务站、祈福辉煌台社区卫生服务站、合和新城社区卫生服务站、北站安置区社区卫生服务站等。村卫生站持续开展“一元钱看病”政策，不断提升“一元钱看病”服务内涵。
规划至2025年，力争公立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每千常住人口床位数不低于1.4张。规划至2035年，公立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规模与千人指标实现进一步增长。
[bookmark: _Toc22288]（三）调整医疗结构，优化服务供给。
[bookmark: _Toc19048]1.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和中医药健康促进行动，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建设以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为龙头，其他医疗机构中医科室为骨干，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集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健全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服务模式、管理制度和支付机制。按照三级医院建设标准，支持广东省中医临床研究院规划建设。到2027年底，建设3个旗舰型中医馆，10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镇卫生院中医馆设置全覆盖。
[bookmark: _Toc27173]到2025年，每千常住人口拥有中医医院床位数力争不低于0.85张；到2035年中医医院床位规模适度增长。
[bookmark: _Toc9039]2.加强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建设。
[bookmark: _Toc23971]以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花都院区为网顶，以综合医院妇产科、儿科为骨干，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以综合救治能力较强的大中型综合医院、相关科研教学机构为技术支撑，加强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巩固危重孕产妇和危重儿童救治网络，加强区级救治中心建设，强化危重症救治保障。
[bookmark: _Toc12382]发挥优质妇幼医疗资源辐射带动作用。支持建设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花都院区。落实妇幼重大公卫和基本公卫项目，抓好出生缺陷综合防控项目实施，落实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免费产前筛查诊断和新生儿疾病免费筛查工作，落实“一站式”婚育服务中心建设。建设儿童友好医院，加强儿科建设，推动儿童保健门诊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加强儿童保健和医疗服务。
[bookmark: _Toc22904]规划到2025年，每千人口3岁以下托位数达到4.5张，每千名儿童拥有儿科病床数力争达到3.0张。结合人口增长与年龄结构变化等情况，到2035年妇产科及儿科床位规模适度增长。
[bookmark: _Toc18168]3.推进康养护理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bookmark: _Toc7679]提升康复护理、医养结合等专科资源配置，合理布局综合医院老年医学科、护理院、康复疗养机构、安宁疗护机构等，推进形成资源共享、机制衔接、功能优化的老年人健康服务网络。通过支持医疗资源丰富的地区将部分公立医疗机构转型为护理院和康复医院、支持社会力量举办等方式，增加康复、护理等专科医疗机构数量。支持盘整优质医疗设施周边低效用地及物业，推动医院改扩建、新建等项目实施落地，扩大接续性服务供给，提升医康养服务能力。以康复医院、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康复医学科、康复医疗中心为主体，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发展康复医疗服务体系。
[bookmark: _Toc27780]一是加强康复医院建设，鼓励以新建、城市一二级医院转型等多种方式，在重要医疗资源周边合理规划布局。鼓励有空余床位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面向社区居民，积极开展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二是加强二级以上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康复医学科及老年医学科建设，支持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镇卫生院设立和增加康复护理、安宁疗护床位，开设养老服务。三是规范社会办医发展，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举办规模化、连锁化的康复、护理等医疗中心或医养康护中心。四是加强安宁疗护服务能力建设，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服务能力，开展老年医疗照护、家庭病床、居家护理等服务，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向社区、家庭延伸。大力实施老年健康促进行动，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的健康评估和预防干预，落实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着力解决老年人经济负担。五是健全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机制，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医养结合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治疗期住院、康复期护理、稳定期生活照料、安宁疗护等一体化的健康养老服务，构建以二级医疗机构为支撑，医养结合机构、康复护理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主体，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多元安宁疗护服务体系。
[bookmark: _Toc12179]规划到2025年，人均预期寿命大于83岁，争取每千常住人口康复床位数达到0.5张；到2035年，康复床位规模与千人指标实现进一步增长。
[bookmark: _Toc7743]4.加快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bookmark: _Toc8097]以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精神科为主体，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精神疾病社区康复机构为基础，以社会心理服务机构为补充，完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
[bookmark: _Toc5240]持续加强区级精神卫生医疗资源配置。支持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根据医疗需求开设精神心理门诊、病房。支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镇卫生院设立精神（心理）科门诊。
[bookmark: _Toc26479]规划到2025年，二级以上医院100%开设精神病心理专科专科，建成1家精神卫生医院或1所以上综合医院建设有病床的精神专科，每千常住人口精神科床位数力争达到0.6张；到2035年，精神科床位规模与千人指标进一步增长。 
[bookmark: _Toc17607]5.强化肿瘤防治网络建设。
[bookmark: _Toc10737]扩容优质肿瘤专科资源以提高收治能力、支撑科研创新。依托花都区人民医院（花都区救治中心）易址新建，中山大学附属仁济医院新建等项目，实现肿瘤科医疗资源与收治能力的扩容。
[bookmark: _Toc17165]规划至2025年及2035年，肿瘤科床位规模实现进一步增长。
[bookmark: _Toc7518]（四）加快医防融合，织牢基层网底。
[bookmark: _Toc24365]1.“平急两用”医疗卫生设施。
[bookmark: _Toc8810]按照广州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要求，重点推进医疗卫生设施平急转型升级，强化医疗应急服务点升级改造，加强区级医疗卫生机构应急医疗和物资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标扩能，强化发热门诊（诊室）规范化建设，依托区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优化储备一批医疗应急服务点，“平时”满足周边居民日常诊疗服务需求，“急时”转为定点医疗机构。
[bookmark: _Toc3558]加强医疗机构设施“平急两用”改造建设。加快推进全区二级以上医院（含二级）发热门诊、可转换传染病区、可转换ICU 升级改造，完善发热门诊监测哨点建设机制，强化传染病监测、医疗废弃物处理、急诊急救能力。推进“平急结合”医院建设，建立医院建筑平急转换体系，到 2025 年，争取建设“平急结合”医院1家。
[bookmark: _Toc32332]2.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bookmark: _Toc23867]依托广东省创建国家级区域公共卫生中心和建设升级区域公共卫生中心的有关部署，易址新建花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落实医疗机构公共卫生责任，创新医防协同机制。完善传染病疫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系统，强化实验室检测网络建设，健全多渠道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机制。健全医疗救治、科技支撑、物资保障体系，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加挂“镇（街道）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牌子。
[bookmark: _Toc5626]3.重大传染病救治体系。
[bookmark: _Toc31044]强化传染病“早诊早治”平台及救治后备，加强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建设，完善城乡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强化感染、急诊、重症、检验等专科建设，以及应急医疗队建设，全面提升公立医院传染病救治能力，建设花都区公共卫生救治中心。
[bookmark: _Toc15428]在镇街层面，依托综合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热门诊（诊室）布局传染病监测少点。实现二级以上医院发热门诊及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诊室（门诊）规范化建设全覆盖。
[bookmark: _Toc11359]4.医疗应急管理和救治体系。
[bookmark: _Toc24092]设立区120急救医疗指挥中心，易址新建区120急救医疗指挥中心，依托区属以上三级综合医院，新增1-2家区域急救医疗中心。通过新纳入120急救网络医院或新增急救站等方式，将花都东纳入急救网络覆盖面。
[bookmark: _Toc11318]五、花都区医疗卫生设施规划
[bookmark: _Toc28251]规划至2025年，每千常住人口床位数达4.0张。规划至2035 年，每千常住人口床位数达4.5—6.0张。
[bookmark: _Toc11908]依托花都区布局国际级医疗机构的目标定位，重点针对医疗资源供给总量不足、空间分布不均衡、缺乏优质医疗资源的特点，规划策略以加快补齐医疗设施短板、增补优质医疗设施、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为主。
[bookmark: _Toc30317]总体空间布局方面，支持高水平建设省部属、市属综合医院及大型专科医院或其院区，鼓励医疗设施向外围地区倾斜。建设广州空港医疗中心，重点结合机场、高铁站等对外交通枢纽集中布局、提高设施对外辐射能力。整合中部现有医疗卫生资源，优化分级诊疗结构与服务品质；鼓励新增医疗设施补足西部与东部的缺口。
[bookmark: _Toc28919]推进分级诊疗格局建设方面，依托南部空铁联运走廊枢纽，围绕空港地区布局国际级医疗机构，形成辐射全国的医疗产业生态圈。加快推进中山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花都院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花都院区等新建项目，填补花都区省部属、市属医院的空缺。重点补齐地区短板，加快建设区属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补强其服务能力。依托桐悦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西安置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多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建及秀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扩建项目，保障乡村基本的初级诊疗服务与药事服务，完善基层服务网底。
[bookmark: _Toc2109]调整优化结构方面，结合花都区本身已有专科特色，依托各医院新建、扩建项目补强专科优势。支持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花都院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花都院区、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汽车城分院等新建项目，形成中医与精神、妇儿、肿瘤、肾脏病等专科优势。
[bookmark: _Toc29866]医防融合方面，织牢公共卫生防护网，提高卫生应急能力。加快落实花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血站、区120急救指挥中心建设项目。
[bookmark: _Toc153983803][bookmark: _Toc976]六、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153983804][bookmark: _Toc22409]（一）加强组织协调，落实各级责任。
建立健全卫生健康、机构编制、规划自然资源、发展改革、财政、住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多部门共同参与、分工协作的协调机制，协同推进专项规划落实并配套支持政策。区卫生健康局要充分发挥医疗卫生设施建设项目行业主管作用。
完善区级投入机制，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区级主管部门要做好统筹把总，搭建工作平台，科学合理规划布局全区医疗卫生资源。要结合各镇分区规划和人口分布，引优提质、补齐缺口，按规划要求制定年度建设计划，加强基层医院建设，完善基层卫生设施，提升区域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bookmark: _Toc153983805][bookmark: _Toc7570]（二）严格规划实施，强化监督评价。
相关专项规划在编制和审查过程中应加强与有关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及“一张图”的核对，批复后纳入同级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上。因国家重大战略调整、重大项目建设或行政区划调整等确需修改规划的，须先经规划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按法定程序进行修改。
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监测评估机制，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按规划实施进度定期开展阶段性实施效果评估和工作考核，重点跟踪落实重大项目的推进情况。建立规划动态调整机制，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及时反馈和修正，及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确保高质量完成规划目标。
[bookmark: _Toc153983806][bookmark: _Toc31180]（三）合理控制规模，弹性调配床位。
[bookmark: _Toc17489]落实《广东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十四五”规划》《“十四五”广州市区域卫生规划》等文件要求，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单体（单个执业地址）床位规模的不合理增长，新设置的区办综合性医院床位数一般以600—1000张左右为宜；市办综合性医院床位数一般以1000—1500张左右为宜；省办及以上综合性医院床位数一般以1500—3000张左右为宜。承担区域医疗中心和医学中心任务的，可根据需求适当增加单体床位规模。
结合花都区经济社会发展、未来人口规模结构变化及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根据实际需要弹性设置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含妇幼保健院）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规模。既满足整体资源均衡配置的需要与片区内刚性管控要求，也增加项目的选址弹性并保障实施落地性。
[bookmark: _Toc153983807][bookmark: _Toc18589]（四）完善投入机制，培育多元主体。
[bookmark: _Hlk128668552]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职责明晰、分级负责的多元医疗卫生财政投入和保障机制，按照医疗卫生领域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区级财政按规定落实各项投入政策。区卫生健康部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加强资金使用监管，确保资金安全和高效使用。
完善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卫生健康多元化筹资投资机制，营造社会办医的公平环境，制订完善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支持政策，优化社会办医行政审批制度，提高审批效率。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满足群众多层次、多元化医疗服务需求，同时引导社会办医院向高水平、规模化、集团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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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花都区医疗卫生设施信息一览表

	花都区规划医院（近期）信息一览表

	类型
	序号
	名称
	街道名称
	级别
	2025年规划床位数
	隶属关系
	机构性质
	规划措施

	综合医院
	1
	中山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新雅街道
	三级
	1000
	部属
	公立
	规划新增

	
	2
	花都区人民医院（花都区救治中心）（新址）
	花城街道
	三级
	1500
	区属
	公立
	易址新建（新址）

	
	3
	广州市花都区第二人民医院（旧址）
	狮岭镇
	三级
	320
	区属
	公立
	易址新建（旧址，搬迁后保留）

	
	4
	广东省广州花都监狱医院
	狮岭镇
	未定级
	40
	市属
	公立
	现状保留

	
	5
	广东省广州女子监狱医院
	炭步镇
	未定级
	20
	区属
	公立
	现状保留

	
	6
	核工业华南地质局二九三大队职工医院（二九三医院）
	新华街道
	未定级
	40
	其他公立
	公立
	现状保留

	中医医院（含中西医结合医院）
	1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花都院区
	花山镇
	三级
	400
	省属
	公立
	规划新增

	专科医院【含妇幼保健院（所、站）及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
	1
	广州市花都区妇幼保健院（胡忠医院）
	新华街道
	三级
	496
	区属
	公立
	现状保留

	
	2
	广东省人民医院花都院区（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秀全街道
	三级
	300
	省属
	公立
	规划新增

	
	3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花都院区
	花城街道
	三级
	800
	市属
	公立
	规划新增




	花都区医疗卫生设施信息一览表

	花都区规划医院（远期）信息一览表

	类型
	序号
	名称
	街道名称
	级别
	2035年规划床位数
	隶属关系
	机构性质
	规划措施

	综合医院
	1
	广州市花都区第二人民医院（新址）
	狮岭镇
	三级
	500
	区属
	公立
	易址新建（新址）

	
	2
	中山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新雅街道
	三级
	1300
	区属
	公立
	规划新增后改扩建

	
	3
	远期项目优先选址
	秀全街道
	二级
	300
	区属
	公立
	规划新增

	
	4
	远期项目优先选址
	花东镇/炭步镇
	二级
	300
	区属
	公立
	规划新增

	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
	1
	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互联网医院）
	新华街道
	三级
	1500
	区属
	公立
	规划改扩建

	
	2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汽车城分院
	秀全街道
	三级
	600
	区属
	公立
	规划新增

	专科医院【含妇幼保健院（所、站）及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
	1
	广东省人民医院花都院区（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秀全街道
	三级
	800
	省属
	公立
	规划新增后改扩建

	
	2
	远期规划专科医院（康养护理类意向选址）
	梯面镇
	未定级
	300
	区属
	公立
	规划新增



	花都区规划主要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一览表

	类型
	序号
	名称
	街道名称
	规划措施

	急救中心（站）
	1
	广州市花都区120急救医疗指挥中心（新址）
	秀全街道
	易址新建（新址）

	
	2
	广州市花都区120急救医疗指挥中心（旧址）
	新华街道
	易址新建（旧址，搬迁后不保留）

	采供血机构
	1
	广州血液中心花都区血站
	花山镇
	规划新增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
	广州市花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址）
	花山镇
	易址新建（新址）

	
	2
	广州市花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旧址）
	新华街道
	易址新建（旧址，搬迁后保留）

	卫生监督所(中心)
	1
	广州市花都区卫生监督所
	新华街道
	现状保留



	花都区规划主要其他医疗卫生机构一览表

	类型
	序号
	名称
	街道名称
	规划措施

	疗养院
	1
	广州市第二工人疗养院
	梯面镇
	现状保留




	花都区规划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近期）信息一览表

	类型
	序号
	名称
	街道名称
	级别
	2035年规划床位数
	隶属关系
	机构性质
	规划措施

	基层医疗机构
	1
	赤坭镇卫生院
	赤坭镇
	未定级
	62
	区属
	公立
	升级改造

	
	2
	花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花城街道
	未定级
	18
	区属
	公立
	升级改造

	
	3
	花东镇中心卫生院
	花东镇
	未定级
	98
	区属
	公立
	升级改造

	
	4
	花山镇卫生院
	花山镇
	未定级
	99
	区属
	公立
	升级改造

	
	5
	梯面镇卫生院
	梯面镇
	未定级
	36
	区属
	公立
	升级改造

	
	6
	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新华街道
	未定级
	30
	区属
	公立
	升级改造

	
	7
	花东镇北兴卫生院
	花东镇
	未定级
	90
	区属
	公立
	升级改造

	
	8
	清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新雅街道
	未定级
	99
	区属
	公立
	升级改造

	
	9
	狮岭镇卫生院
	狮岭镇
	未定级
	54
	区属
	公立
	升级改造

	
	10
	炭步镇中心卫生院
	炭步镇
	未定级
	72
	区属
	公立
	升级改造

	基层医疗机构
	11
	天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新华街道
	未定级
	80
	区属
	公立
	升级改造

	
	12
	新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新华街道
	未定级
	98
	区属
	公立
	升级改造

	
	13
	花东镇花侨卫生院
	花东镇
	未定级
	50
	区属
	公立
	升级改造

	
	14
	雅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新雅街道
	未定级
	42
	区属
	公立
	升级改造

	
	15
	秀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秀全街道
	未定级
	99
	区属
	公立
	易址新建（旧址，搬迁后保留）

	
	16
	秀全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秀全街道
	未定级
	30
	区属
	公立
	新建

	
	17
	花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花城街道
	未定级
	待定
	区属
	民营
	新建

	
	18
	宝华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新华街道
	未定级
	30
	区属
	公立
	新建

	
	19
	秀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秀全街道
	未定级
	30
	区属
	公立
	扩建秀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1
	桐悦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新雅街道
	未定级
	30
	区属
	公立
	新建

	
	22
	平西安置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花山镇
	未定级
	30
	区属
	公立
	新建

	
	23
	清布安置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新雅街道
	未定级
	30
	区属
	公立
	扩建清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基层医疗机构
	24
	保良北安置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花东镇
	未定级
	30
	区属
	公立
	扩建花侨卫生院

	
	25
	富力金港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花东镇
	未定级
	30
	区属
	公立
	新建

	
	26
	东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新雅街道
	未定级
	30
	区属
	公立
	新建

	
	27
	融创社区卫生服务站
	花城街道
	未定级
	0
	区属
	公立
	新建

	
	28
	万科天景花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新华街道
	未定级
	0
	区属
	公立
	新建

	
	29
	凤凰御景花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花城街道
	未定级
	0
	区属
	公立
	新建

	
	30
	雅居乐芙蓉坊社区卫生服务站
	新雅街道
	未定级
	0
	区属
	公立
	新建

	
	31
	天马丽苑社区卫生服务站
	新华街道
	未定级
	0
	区属
	公立
	新建

	
	32
	合和新城社区卫生服务站
	新雅街道
	未定级
	0
	区属
	公立
	新建

	
	33
	北站安置区社区卫生服务站
	新华街道
	未定级
	0
	区属
	公立
	新建

	
	34
	杜鹃社区卫生服务站
	花城街道
	未定级
	0
	区属
	公立
	新建

	
	35
	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站安置区社区卫生服务站
	新华街道
	未定级
	0
	区属
	公立
	新建

	基层医疗机构
	36
	炭步镇中心卫生院信达珺悅蓝庭接种门诊
	炭步镇
	未定级
	0
	区属
	公立
	新建

	
	37
	颐和盛世社区卫生服务站
	炭步镇
	未定级
	0
	区属
	公立
	新建

	
	38
	保利明玥晨光社区卫生服务站
	新华街道
	未定级
	0
	区属
	公立
	新建

	
	39
	中旅名门府社区卫生服务站
	新雅街道
	未定级
	0
	区属
	公立
	新建



